南投縣縣立國民中小學學校合併或停辦辦法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26日府行法字第號1070045542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07年6月22日府行法字第 1070137028 號令修正第8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合併：指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縣立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併入其他學校，改制成該學校之分校、分班或學部，不再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仍繼續在原校址進行教學活動。

二、停辦：指學校停止辦理國民教育，不再進行教學活動，原學校組織編制裁撤（併）；分校、分班、學部停止教學活動者，亦同。

三、分校：指學校因教學實際需要，在同一學區內之其他地點，設置隸屬於本校，由若干班級所組成，得置主任一人，並得設行政分支單位之教學單位。

四、分班：指學校因教學實際需要，在同一學區內之其他地點，設置隸屬於本校，並得配置教師若干人之教學單位。

五、學部：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之國民中學部（以下簡稱國中部）、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國小部）。

六、接併學校：指學校因合併併入或停辦後改分發之學校。
第 三 條　　本府規劃辦理學校之合併或停辦，應符合下列目的：

一、促進學生同儕互動。

二、培養群體多元學習。

三、有效整合教育資源。

四、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五、均衡城鄉教育功能。

六、確保學生就學權益。

七、傳承地區族群文化。

八、達成國民教育目標。

學校之合併、停辦，應以學年度或學期之起始日為生效日。

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合併或停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學校之合併或停辦應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學生總人數不滿五十人
        之學校，得採取混齡編班、混齡教學之方式，或將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學校新生或各年級學生有一人以上者，均應開班，並得辦理混齡編班、混齡教學。
第 五 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停辦。但經學區內設有戶籍之選舉
       權人書面連署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或確實已無適齡學生者，不在此限：

一、同一鄉（鎮、市）只有一所國民小學（國小部）或國民中學（國中部）。

二、到鄰近同級學校之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
第 六 條　　本府所屬學校之合併或停辦，縣立國民中學全校班級數未達三
        班、縣立國民小學全校班級數未達六班或全校人數二十人以下之學
        校，列入每年學校合併或停辦專案評估（以下簡稱專案評估）。專案評
        估通過之學校名單應於學區內辦理公聽會，提報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教審會）審議通過後為之，並送教育部備查。

    非符合前項條件之學校，若合併或停辦對學生較為有利者，得列入專案評估。 
第 七 條　　辦理前條之專案評估作業，應規劃合併或停辦之方案，並擬具校
        園空間利用及財務支援計畫，由本府籌組專案評估小組執行之，成員
        包括本府教育處處長、副處長、國教科科長、視導區督學、學者專家、
        家長代表、學校教職員代表、地方社區人士及相關人員；其涉及原住
        民地區之學校者，評估小組應納入學區內原住民族之代表。

    專案評估之項目如下：

一、學生數。

二、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三、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四、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離。

五、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六、校齡。

七、合併後之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八、學校教室屋齡。

九、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一、其他本府指定之項目。

    專案評估結果，認有進行合併之必要者，本府應指定擬合併學校；認有停辦之必要者，應指定學生擬改分發學校；並應於學區內辦理公聽會後，將評估結果連同公聽會紀錄，送教審會審議。 
第 八 條　　教審會審議結果，認有合併必要者，本府得調整學區，將原學校

        併入擬合併學校，改制為分校或學部；原學校學生總人數不足十人者，

        得改制為分班。

　　　　　　被合併學校之校長，不受原任期限制，得優先參與遴聘他校服務，

        或暫調本府教育處；被合併學校之編制內教職員工，隨同移撥至合併

        後存續學校，或調任至其他學校，繼續任職；編制外教學人員，其與

        原學校所訂契約，由合併後存續學校承受原學校之權利義務至契約期

        限屆滿。
第 九 條　　教審會審議結果，認有停辦必要者，本府得調整學區，將學生改
        分發至鄰近學校或輔導轉學。

    停辦學校之校長，不受原任期限制，得優先參與遴聘他校服務，或暫調本府教育處；停辦學校之編制內教師，參加縣內超額教師調動作業；停辦學校之編制內職員，調任至其他學校，繼續任職；原學校依教育人員相關法規聘為專任或兼任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契約期限尚未屆滿者，應提前終止契約，並給予相當之補償；契約期限屆滿者，不予續聘。

    原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應由原學校依法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適用之法律規定，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但停辦學校進用工友管理要點所稱之工友，由本府參酌其意願統籌調整，其工作年資，並應由安置機關（構）繼續予以承認。
第 十 條　　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後，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或回
        本校就讀者，本府補助原則如下：

一、補助對象：與他校合併學校學區內之學生。

二、補助項目及期程：

  （一）交通費：每月每人新臺幣五千元整，一學年補助九個月。

  （二）交通保險費：檢據核實支付，每年每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為上限。

  （三）學雜費及書籍簿本費：每學期每人新臺幣一千元整。

三、補助年限：

  （一）現籍學生：補助該生畢業為止。

  （二）國小已入籍未入學學生：整併當年度九月一日（含）以前出
        生，設籍且實際居住於當地學區，並就讀併入之學校者，從
         就讀補助至該生畢業為止。

四、本府公告整併後遷入之學生不予補助。
第十一條　　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後，應依校園空間利用計畫，活
         化其功能，並定期加以檢視及檢討其利用情形。
第十二條　　合併或停辦學校學生學籍資料應依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切實記錄，永久保存並依法使用。

    接併學校應訂定合併或停辦學生生活及課業之適應追蹤輔導計畫並函送本府備查，以期輔導學生適應新環境及作為執行成效與改進依據。
第十三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整併之學校，準用第十條規定。但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八月一日前已整併之學校，按其原核定補助年限，準用第十條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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